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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1-019）。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1日（周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1日（周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1 日 9:15 至 9:25、9:

30至 11:30，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 9:
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17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1年 5月 17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股东可委托代理人（附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二）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
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239号 N区 29栋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的提案：
1、《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6、《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

内容刊登在 2021年 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述提案 7、提案 9属于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上述提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6.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 5月 20日（周四）9:00至 17:00（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3、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N29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洪、李艺蕾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N29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610091
电话：028-83262759
传真：028-83251560
（二）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57”投票简称为“富临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上述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至 9:25、9:30至 11:30，13:00至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15 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贵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

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其后果由本
公司（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6.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21-39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至 11:30,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上
午 9:15至 2021年 5月 19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733号银鑫·五洲广场一期 21栋 23层公司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彭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32,055,2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6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31,887,4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64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6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1,723,9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6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1,556,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3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67,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7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 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公司 2020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887,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3％；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556,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99％；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关于公司 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与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关于调整公司董事及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556,1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76％；反对 16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55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76％；反对 16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公司关联股东刘江东、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提案进行表决。
（2）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其他无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10.关于调整公司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887,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9％；反对 16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55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76％；反对 16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1.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055,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723,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2、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骏 李星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2021-017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国际广场八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 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军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63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43,224,46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215,211,57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28,012,885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1,654,2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633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986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646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155%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姚远、杨坤荣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型

投票结果 审 议
结果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武商集团二○二○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A股股东 341,782,281 99.5798%1,378,582 0.4017%63,600 0.0185% 通过

2 武商集团二○二○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A股股东 341,782,281 99.5798%1,378,582 0.4017%63,600 0.0185% 通过

3 武商集团二○二○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A股股东 341,765,881 99.5751%1,394,982 0.4064%63,600 0.0185% 通过

4 武商集团二○二○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A股股东 341,768,581 99.5759%1,392,282 0.4056%63,600 0.0185% 通过

5 武商集团二○二○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A股股东 341,796,881 99.5841%1,427,482 0.4159%100 0.0000%
通过中小股东 10,226,699 87.7506%1,427,482 12.2485

% 100 0.0009%

6 关于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A股股东 341,751,181 99.5708%1,409,682 0.4107%63,600 0.0185% 通过

7 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 A股股东 337,338,016 98.2850%5,886,347 1.7150%100 0.0000% 通过

8 关于为平安银行抵押贷款增加梦
时代项目应收账款质押的议案 A股股东 341,779,381 99.5790%1,444,982 0.4210%100 0.0000% 通过

9 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A股股东 341,838,581 99.5962%1,385,782 0.4038%100 0.0000% 通过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A股股东 341,877,178 99.6075%1,347,185 0.3925%100 0.0000% 通过

通过中小股东 10,306,996 88.4396%1,347,185 11.5595
% 100 0.0009%

11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
度》、《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的议案

A股股东 341,845,781 99.5983%1,378,582 0.4017%100 0.0000% 通过

12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A股股东 341,845,781 99.5983%1,378,582 0.4017%100 0.0000% 通过

13 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A股股东 341,709,381 99.5586%1,514,982 0.4414%10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 10,139,199 86.9998%1,514,982 12.9993
% 100 0.0009% 通过

议案 10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远、杨坤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1-31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9日 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的股票交易时

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9日（星期三）9:15-15:00（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科技大厦 11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焦留军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2 人，代表股份数量 84,673,41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011%。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 80,788,49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896%。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8人，代表股份 3,884,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7114%。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通过现场结合公司视频会议系统形式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参会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其中董事长焦留军先生、董
事刘振彪先生、监事会主席车宏伟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李雨森先生及董事会秘书刘福生先生现场参
会，董事蒋宝军先生、董事张建锋先生、董事罗熊先生、董事岳殿民先生、董事王玉敏女士、监事张廷
秀先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

票表决。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二）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
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 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1 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84,673,411 82,891,501 97.8956 1,781,910 2.1044 0 0 通过
2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4,673,411 82,891,501 97.8956 1,781,910 2.1044 0 0 通过
3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4,673,411 82,891,501 97.8956 1,781,910 2.1044 0 0 通过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4,673,411 82,891,501 97.8956 1,781,910 2.1044 0 0 通过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4,673,411 82,889,301 97.8930 1,784,110 2.1070 0 0 通过

6 关于向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通过

7 关于非独立董事人员 2020 年度薪酬
的议案 84,673,411 82,889,301 97.8930 1,784,110 2.1070 0 0 通过

8 关于监事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84,673,411 82,889,301 97.8930 1,784,110 2.1070 0 0 通过
9 关于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通过
10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通过

第 6、9、10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68,099,999股，回避表决。

（三）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股数（股）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例

股 数
（股）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1 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2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3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6,573,412 14,789,302 89.2351 1,784,110 10.7649 0 0

6 关于向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7 关于非独立董事人员 2020 年度薪酬
的议案 16,573,412 14,789,302 89.2351 1,784,110 10.7649 0 0

8 关于监事人员 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16,573,412 14,789,302 89.2351 1,784,110 10.7649 0 0

9 关于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10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6,573,412 14,791,502 89.2484 1,781,910 10.7516 0 0

（四）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车佳美、王腾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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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
武先生的通知，获悉翁伟武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 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业务办理情况
（一）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注 1

质押
起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翁伟武 是 1,280,000 1.38% 0.4% 2018.1.24 2021.5.18
广东广 发互
联小额贷款
股份
有限公司注 2

注 1：总股本以公司 2021年 5月 18日股本 318,372,548股计算，下同。
注 2：“广东广发互联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更名为“广东盈峰普惠互联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26日、2020年 7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
二、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翁伟武 92,467,200 29.04% 59,713,280 58,433,280 63.19% 18.35% 56,145,280 96.08% 13,205,120 38.80%
翁伟炜 40,900,160 12.85% 20,160,000 20,160,000 49.29% 6.33% 0 0% 0 0.00%
翁伟嘉 27,955,200 8.78% 11,616,000 11,616,000 41.55% 3.65% 10,240,000 88.15% 10,726,400 65.65%
翁伟博 22,579,200 7.09% 12,800,000 12,800,000 56.69% 4.02% 0 0% 0 0.00%
蔡沛侬 21,504,000 6.75% 15,744,000 15,744,000 73.21% 4.95% 0 0% 0 0.00%
柯丽婉 6,451,200 2.03% 3,200,000 3,200,000 49.60% 1.01% 3,200,000 100.00% 1,638,400 50.39%
许雪妮 640 0% 0 0 0% 0% 0 0 0 0.00%
合计 211,857,600 66.54% 123,233,280 121,953,280 57.56% 38.31% 69,585,280 57.06% 25,569,920 28.44%

注：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

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8,763.33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1.36%，占公司总股本的 27.53%，对应
融资余额 27,285.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1,499.33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 54.28%，占公司总股本的 36.12%，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36,555.00万元。 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翁伟博先生、翁伟嘉先生、翁伟炜先生、蔡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
因素。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
述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办理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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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分公司”）的通知：因业务发展的需要，深圳分公司已将营业场所进行了变更，相
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并于 2021年 5月 18日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信息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主要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营业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5 号岗厦
皇庭大厦 14C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圣莫丽斯花
园 B11栋 201A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1）公司名称：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39FJ1A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责任人：翁伟武
（5）成立日期：2018年 04月 18日
（6）营业场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圣莫丽斯花园 B11栋 201A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1-053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召开，会议决定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6月 4日（周五）下午 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 6月 4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6月 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
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本次会议审议的
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28日（周五）
7、出席对象：
（1） 截止 2021年 5月 28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

期 J2栋 A座 1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5月 2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

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
东。

三、 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1年 6月 1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5:00-17: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1 年 6 月 1 日下午 17:00 点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函登记地址：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 A座 17层，邮政编码：230088，传真：0551-65862577。

4、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5、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东升
联系电话：0551-65862589
传 真：0551-65862577
邮 箱：zhangds985@dunan.cn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 A座 17层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26
2、投票简称：江南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股东可对提案填报的表决意见有：
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

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6月 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6月 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 可 登 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于 2021年 6月 4日召开的安徽江南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我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
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
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1-05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并于 2021年 5月 19日在本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推选董事沈跃华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资格审核,同意增补吴振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吴振国先生简历详见 2021年 5月 2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2）。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21年 6月 4日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董事会提交的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 2021年 5月 2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

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1-053）。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1-052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控股股东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安徽江
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及资格审核。 公司
于 2021年 5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
补选吴振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吴振国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
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次补选非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候选人吴振国先生的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简 历
1、吴振国先生：吴振国，中国国籍，男，汉族，1969年 5月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2

年 10月毕业于太原机械学院，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历任 051 基地副主任、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院院长、
党委副书记，陕西兵器工业管理局局长，西北兵工部党委书记、部长，北方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董事长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振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特
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除此之外，吴振国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1-020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以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464,158,282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计派发
现金红利 46,415,828.20元（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分配总额固定。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64,158,2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超
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6日（星期三）；
2、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7日（星期四）。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21年 5月 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1年 5月 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38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 08*****374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 5月 17日至登记日：2021年 5月 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陈薇伊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 142号光大发展大厦 B座 27楼
咨询电话：0731-88789296
传真电话：0731-8878929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3、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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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实施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实施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持股 5%以上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象屿集团”）于 2020年 9月 23日将所持公司股份 1,090 万股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至其委托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6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转让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 1.66%，交易后象屿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307.7002万股，持股比例 15.7%。

2021 年 5 月 18 日公司收到象屿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象屿集团因资产管理需要于当日将所持
公司股份 1,090万股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至其委托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博时资本博创 15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转让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本次资产管理计划的类别为权益类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交易后象屿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217.7002 万股，持股比例 14.04%。 具体详情如
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E 栋
11层 01单元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5月 18日
股票简称 太阳电缆 股票代码 002300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090 1.66
合 计 1,090 1.6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307.7002 15.7 9,217.7002 14.0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307.7002 15.7 9,217.7002 14.04厦门象屿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博时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博时资本
博创 15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合计持有股份 0 0 1,090 1.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0 0 1,090 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兴证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兴证
资管阿尔法科睿
68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合计持有股份 1,090 1.66 1,090 1.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90 1.66 1,090 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11,397.7002 17.36 11,397.7002 17.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97.7002 17.36 11,397.7002 17.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告知函） √

注: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与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博时资本博创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及兴
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特此公告 ！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